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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工发〔2025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重庆工会加大经费投入
助力职工文旅消费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总工会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总工会，各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，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，

市总工会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重庆工会加大经费投入 助力职工文旅消费的若干措施》已

经市总工会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总工会

2025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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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工会加大经费投入
助力职工文旅消费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经济工作

会议精神以及重庆市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若干政策举措、全国

总工会关于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力度助力职工文化旅游消费十项措

施等工作要求，重庆市总工会决定，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推出

12 项具体举措，推动释放职工消费潜力，进一步助力培育文旅消

费新增长点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。

1. 发放工会消费券。支持基层工会发放工会消费券，每年发

放 1 次，发放标准不超过 1000 元/人，用于购买日用消费品和文

化旅游产品，不得直接发放现金。

2. 丰富职工文体活动。基层工会可在现行规定基础上，每年

增加一次全员参加的职工文体活动。支持基层工会采取线上或线

下方式组织会员观看电影、文艺演出、红色剧目、展览、体育比

赛等，购买当地公园年票以及跨区域旅游景区年票。鼓励基层工

会结合“重庆工人红岩大思政课”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、职工

阅读活动等。相关费用由会费列支，会费不足部分可由工会经费

弥补，补助额度可提高至会费收入的四倍。

3. 深入推进“百万职工游巴蜀”工会文旅活动。基层工会可

为职工购买“百万职工游巴蜀”旅游年票，并与市内其他区县或



— 3 —

四川境内的基层工会联合开展活动，每次活动不超过 3 天，其他

工会文体活动可一并组织。2025 年组织超 60 万职工参加。

4. 拓展职工春秋游范围。基层工会可组织会员跨区域开展春

秋游活动，每年不超过 4 次，单次往返时间不超过 2 天 1 晚。不

得到国家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展春秋游活动，食宿费、交通费参

照当地差旅费标准。

5. 扩大阳光少年“工会夏令营”规模。面向革命烈士、困难

职工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、农民工、少数民族职工等群体子女，

持续组织“工会夏令营”研学活动。区县总工会及基层工会可结

合实际开展“工会夏令营”研学活动。2025 年组织 1500 名职工

子女参加全国总工会示范性、市总工会自主性研学活动，此后逐

年扩大规模。

6. 做好劳模疗休养工作。积极组织在渝全国劳模（含先进工

作者）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疗休养活动。

市级每年组织 1500 名以上省部级劳模（含先进工作者）、五一劳

动奖章获得者参加疗休养。支持各区县总工会组织劳模（含先进

工作者）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疗休养，市总工会给予适当补助。

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承担，确有经济困难的经申请批准后由组织

疗休养的工会组织承担。

7. 拓展基层职工疗休养覆盖。基层工会应积极配合所在单位

制定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，明确职工疗休养周期，依法推进职工

疗休养权益落实，力争全市全体职工 5 年内全部参加 1 次疗休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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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全市各级工会按照人均不超过 3000 元（不含往返交通费）、

时间不超过 5 天的标准，开展职工疗休养，经费由单位职工福利

费承担，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助，鼓励职工福利费由基层工会统筹

使用。深化与兄弟省（区、市）职工疗休养互派交流机制，积极

招引兄弟省（区、市）职工来渝疗休养。市总工会组织的示范性

职工疗休养，按照 500 元/人标准给予补助；各区县总工会可参照

制定疗休养经费补助政策。

8. 开展职工技能学历双提升行动。鼓励企业职工通过自考、

成人高考、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技能水平、学历层次。市总工会

联合西南大学、重庆交通大学、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开办劳模学

历提升班，补助 50%教育教学费；以服务打造“33618”现代制造

业集群体系为重点，分类分批对 2024 年以来参加学历提升并取得

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万名产业工人，按照 1000 元/人标准给予

定额补助。鼓励基层工会对取得国家认可的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中

级及以上资格证书、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的职工分别给予一定经

费补助。单位自行开展或购买社会服务方式集中组织的职工学历

提升、技能培训等活动，经费可从职工教育经费列支，不足部分

可申请工会经费补助。

9. 提高慰问标准。提高工会会员生日、国家法定节假日、结

婚、生育、退休、生病住院、去世等慰问标准。工会会员生日慰

问标准不超过 600 元；春节慰问标准不超过 1200 元，劳动节、国

庆节、元旦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慰问标准分别不超过 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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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采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。工会会员结

婚，基层工会可给予本人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品，夫妻双方均可

慰问。工会会员生育，基层工会可按一孩、二孩、三孩分别给予

本人不超过 2000 元、3000 元、5000 元标准的慰问品，夫妻双方

均可慰问。工会会员退休离岗，基层工会可一次性赠送价值不超

过 2000 元的纪念品。工会会员生病住院，基层工会每次慰问不超

过 1000 元，每人每年累计不超过 3000 元。工会会员本人去世，

基层工会可给予不超过 3000 元的慰问；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配

偶父母去世，基层工会可给予不超过 2000 元的慰问。

10. 加大消费帮扶力度。各级工会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应根

据要求预留年度支出预算的一定份额，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，

用于发放慰问品或食堂食材等。鼓励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消费帮扶。

11. 落实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措施。建立完善困难职工帮扶慰

问动态台账，不断加大本级工会经费专项预算资金，及时帮扶慰

问临时性、突发性困难职工；对符合建档困难职工认定条件的，

及时建立动态管理档案，实施梯度帮扶救助。

12. 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保障。适时推出在职职工

短期意外伤害保障（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）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

专项意外伤害保障（2025 版）等保障产品，支持各级工会为新就

业形态劳动者购买职工互助保障产品，各区县互助保障代办处可

用结余资金为新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购买专项意外伤害保

险，进一步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服务范围（2025 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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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不少于 4.5 万人）。

各级工会要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进一步细化落实措施、抓

好贯彻执行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各区县总工会、市级产业工会

要搞好政策宣传阐释，加强督促指导，确保政策执行既严格遵守

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又有效促进文旅消费市场繁荣。

措施落地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总工会。

重庆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5 年 4月 30日印发


